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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室內環境品質與健康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相關子法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

案例介紹 案例介紹





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因子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因子
 室內空氣污染物濃度的高低多和室內人員的活動與設 室內空氣污染物濃度的高低多和室內人員的活動與設

備的使用有關，舉凡拜香可能為室內一氧化碳(CO)、
懸浮微粒(PM)或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的來源、懸浮微粒(PM)或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的來源、
事務機的使用可能會增加臭氧(O3)的濃度等。

密閉的建築
室內污染物逸散
(HCHO VOCs) 生活習慣改變密閉的建築 (HCHO, VOCs) 生活習慣改變

待在室內時間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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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使用增加
消費性產品增多

待在室內時間增長
拜香



室內空氣品質與健康危害室內空氣品質與健康危害
 

癌症癌症

心臟病 
慢性阻塞性肺疾病

嚴重 
不可逆 

建築相關疾病 
感染 

過敏性疾病 

較輕微

病態建築症候群 
刺激性反應

較輕微 
可逆 

刺激性反應

各種不適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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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相關法規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相關法規推
動歷程

97.10.15
「室內空氣品質管

94.12.30
行政院環保署公佈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函送至
立法院進行審議

97 02 12

行政院環保署公佈
「室內空氣品質建

議值」
100.11.08

立法院三讀通過
「室內空氣品質管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正式實施

97.02.12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檢陳至

行政院進行審議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

94年 102年行政院進行審議

97 12 29

102年

95 06 01 97.12.29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立法院

一讀審查
100.11.23

總統公布實施

95.06.01
行政院消保會審議
通過「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推動方案」 101 11 23

97.10.09
行政院院會通過「室

讀審查 總統公布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

質管理推動方案」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施行細則」等
五項法規公布實施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草案

五項法規公布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 進出量 室內空氣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
污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者，
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

構構。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乘

空間及車（場）站。
金融機構 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教室 圖書室 實驗室 表演廳 禮堂 展覽室 會議廳（室）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場

所。
旅館 商場 市場 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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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污染物種類 標準值

量測時間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

值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包含：
十二種苯類及烯類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十二種苯類及烯類之總和) 5 pp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

1000 CFU/m3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CFU/m3

但I/O Ratio≦1.3
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之懸浮微粒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

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小時值 /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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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

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定義如下：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



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因子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因子
室內主要汙染物之常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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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種類與特性
污染物名稱 可能的污染源 可能產生之健康危害污染物名稱 可能的污染源 可能產生之健康危害

一氧化碳 1. 室內人員活動
1. 阻礙血紅素與氧氣結合，使得體內組織細胞氧

氣供應不足產生中毒現象。氧化碳 2.外氣 2.長期暴露會呈現頭暈、頭痛、呼吸困難、口渴、
體重減輕、易怒等慢性中毒症狀。

室內人員活動 1 頭痛、嗜睡、反射減退、倦怠等症狀，造成工
二氧化碳 1. 室內人員活動

2.外氣

1. 頭痛 嗜睡 反射減退 倦怠等症狀 造成工
作效能降低。

2.病態大樓症候群
1 事務器具與用品臭氧 1. 事務器具與用品
2.室外 1. 對眼睛、鼻腔、喉嚨和皮膚的刺激。

總揮發性有機 1. 建材與裝修材料
室內人員活動

對呼吸道、皮膚、眼睛及粘膜的刺激
過敏症狀加劇總揮發性有機

污染物 2.室內人員活動
3.室內有機物質

過敏症狀加劇
致癌

事務器具與用品

甲醛 建材與裝修材料
室內人員活動
室內有機物質

對呼吸道、皮膚、眼睛及粘膜的刺激
致癌

室內有機物質

懸浮微粒 1. 室外
2.室內人員活動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過敏症狀

外氣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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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污染物
1. 外氣
2.室內人員活動
3.空調系統

1.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2. 過敏症狀加劇
3. 伺機性感染



病態建築症候群
 自1970 年代初期能源危機以來，一種沒

有確定病兆的「症候群」首先在歐美醫有確定病兆的 症候群」首先在歐美醫
學界被發現。該症候群和室內的空氣品
質有關，尤其是在新的或重新改建的建質有關 尤其是在新的或 新改建的建
築物尤其容易發生。

 發生該種症候群的建築物通常是密閉的、發生該種症候群的建築物通常是密閉的
沒有可開啟的窗戶但具有空調系統，因
此該類建築大廈有時被稱為「病態建築」
(sick building)，而該組症候群也就被稱
為「病態建築症候群」(sick building 

d SBS)syndrome, SBS)。

 而相關文獻對於此類症候群亦使常用許
多如「建築相關員工抱怨症候群多如「建築相關員工抱怨症候群」、
「非特異性建築相關症候群」、「病態
辦公室症候群」、「密閉建築症候群」辦公室症候群」、 密閉建築症候群」
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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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建築症候群
 在1980 初期，世界衛生組織將常使用人員常抱怨之症狀進行歸

類彙整分為五大類：類彙整分為五大類：
類別 症狀別

1 感覺刺激性症狀 感覺乾燥、眼睛刺痛、喉嚨沙啞1. 感覺刺激性症狀 感覺乾燥、眼睛刺痛、喉嚨沙啞
2. 皮膚刺激性症狀 皮膚紅腫、皮膚刺激、皮膚乾燥

精神疲勞 記憶減退 打瞌睡 困倦 注意力不3. 神經毒性症狀 精神疲勞、記憶減退、打瞌睡、困倦、注意力不
集中、頭痛、頭昏眼花、噁心

4 非特異性呼吸道症狀 流鼻水、流眼淚、類似氣喘的症狀、胸腔有雜音4. 非特異性呼吸道症狀 流鼻水、流眼淚、類似氣喘的症狀、胸腔有雜音

5. 對氣味的感受的症狀 改變嗅覺的易感受性、使人不愉快的氣味或味覺

 通常這些症狀在員工到大樓上班以後才發生，然後症狀逐漸嚴重，但
是一旦員工離開大廈或下班以後，特別在週末及假日，症狀就會減輕
或消失。病態建築症候群並不代表是一種確切疾病，而是員工對室內
工作環境的一種症狀反應，員工也較少因此症候群導致嚴重疾病而請
假 但可能因此症候群而影響工作效率及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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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但可能因此症候群而影響工作效率及生產力。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架構內 氣品質管 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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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 共6類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共6類：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 批公告場所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103年1月23日)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架構
法源依據 （第一條）

室
內
空

中央及縣市機關主管事項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爭議認定

（第二~三條）

（第四條）
空
氣
品
質

不可歸責之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維護管理規劃與措施

場所基本資料（第五條）

（第六條）質
管
理
法
施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內容

不良所採取應變措施及執行程序

檢驗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規劃與措施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條件規定

（第六條）

（第七條）施
行
細
則

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現場
檢查

不良所採取應變措施及執行程序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標示方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則)

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具體改善計畫內容

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標示方
式

（第九條）

（第十條）

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情形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事項之備查規定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法規施行日期 （第十三條）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架構
依本法第10條第3項授權規定，擬具本辦法共計20條：

法源依據（第1條）
行政義務範圍及名詞定義 第 條行政義務範圍及名詞定義（第2～3條）

巡查檢驗時間、巡檢點數目（第4～5條）
室
內
空

定期檢測時間、採樣點數目（第6～9條）

定期檢測採樣頻率、量測項目（第10～11條）

空
氣
品
質

連續監測設置作業規定（第12條）

連續監測設施數目、監測項目（第13～14條）

質
檢
驗
測 連續監測設施數目 監測項目（第 條）

定期檢測、連續監測之結果公布及上網申報（第18條）

連續監測設施基本規範、校正及汰換（第15～17條）

測
定
管
理

施行日期（第20條）

連續測設施設備規範及相關事項授權另定（第19條）

定期檢測 連續監測之結果公布及上網申報（第18條）理
辦
法

施行日期（第20條）



-介紹
第一批公告場所-第 批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規定

主旨應 主旨
-自103年7月1日生效

法源依據

應
符
合之 法源依據

用詞定義
-場所公告類別及管制空間

合
室
內
空

之
第
一
批 場所公告類別及管制空間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

空
氣
品
質

批
公
告
場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質

管
理
法

場
所

施行日期
法

施行日期
-104/12/31完成維護管理計畫
-105/06/30完成檢驗測定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公告用詞

場所公告類別 指公告場所係 本法第六條各款之公私場所業別 場所公告類別:指公告場所係屬本法第六條各款之公私場所業別
或屬性類別。
管制室內空間 指公告場所應受本法管制之室內空間範圍 以 管制室內空間：指公告場所應受本法管制之室內空間範圍，以
公私場所各建築物之室內空間，經本公告規定適用本法之全部
或一部分室內樓地板面積 並以總和計算之。或一部分室內樓地板面積，並以總和計算之。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第一批公告場所類別包含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機構、社會
福利機構、政府機關、鐵路運輸業車站、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
站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車站 閱覽室及商場 共 種類別站、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車站、閱覽室及商場，共10種類別，
466處。
地處苗栗縣/市之第 批公告場所共 處 地處苗栗縣/市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共10處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管制空間級管制污染物，依不同場所類別而不同。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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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ews.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50
510095607510095607



苗栗縣第二批公告場所(草案)苗栗縣第二批公告場所(草案)

場所公告類別 場所名稱
1 大專校院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1 大專校院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2 圖書館 苗栗縣頭份鎮立圖書館
3 書館 苗栗縣竹南鎮立 書館3 圖書館 苗栗縣竹南鎮立圖書館
4 圖書館 苗栗縣竹南鎮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5 圖書館 苗栗縣苑裡鎮立圖書館
6 醫療機構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6 醫療機構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7 醫療機構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及其東興院區
8 視聽歌唱業 好樂迪頭份店8 視聽歌唱業 好樂迪頭份店



場所公告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目
 「管制室內空間」範圍以提供公眾使用室內場所為主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則考量室內空氣污染物指標性質、

場所類型特性及標準檢測方法檢測量能等因素，於室內空氣品場所類型特性及標準檢測方法檢測量能等因素 於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施行初期採取經濟有效之管制，以落實本法立法意旨
並兼顧人民權益。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氧化

大專校院

校院區內圖書館總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圖書資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
館服務大廳為限 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大專校院 館服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

空間之餐飲區、視聽室及資訊室。

( )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1 二氧化碳(CO )

圖書館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訊
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大廳
為限 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圖書館 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

區、視聽室及資訊室。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空品法依據）

醫療機構

醫院院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申辦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及入出口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 細菌(B i )醫療機構 以申辦掛號 候診 批價 領藥及入出口

服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及急診區。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10

社會福利機構所 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甲醛社會福利機構所
在場所

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
內空間，以提供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為
限。

3.甲醛(HCHO)
4.細菌(Bacteria)
5.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μ )

之懸浮微粒(PM10)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 1.二氧化碳(CO2)
政府機關辦公場

所
內空間，以供民眾申辦業務區及入出口服
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
餐飲區。

2
2.甲醛(HCHO)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餐飲區 之懸浮微粒(PM10)

展覽室

展覽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辦理廠商產品或商業活動之交易攤位展示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展覽室 廳（間）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及會議室。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空品法依據）

1. 鐵路車站站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
空間，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

鐵路運輸業車站

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
飲區、商店及月台層。

2 高速鐵路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1. 二氧化碳(CO2)
2. 一氧化碳(CO)

醛鐵路運輸業車站 2. 高速鐵路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為限
如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區域位於二層樓
以上構築者 其室內空間納入管制範圍

3. 甲醛(HCHO)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以上構築者，其室內空間納入管制範圍
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
店及月台層。

( 10)

航空站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服務旅客國內航班報到大廳及到站大廳、
國際航班出境報到大廳及入境到站大廳為 1 二氧化碳(CO )

民用航空運輸業
航空站

國際航班出境報到大廳及入境到站大廳為
限；如服務旅客報到及到站區域配置於二
層樓以上構築者，其室內空間一併納入管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航空站 制範圍。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

區、商店及旅客辦理登機海關驗證後或到
站時海關驗證前等候或通關相關區域之室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內空間。



場所公告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

場所公告類別

目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大眾捷運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
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車站

大眾捷運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地下樓層之車站大廳區、穿堂或通道區、
旅客詢問、售票及驗票區為限。但不含位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 甲醛(HCHO)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店及月台層 3.甲醛(HCHO)

1. 百貨公司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1. 百貨公司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及展示
商品櫃區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
空間之餐飲區。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商場
空間之餐飲區。

2. 量販店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購物

2. 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 )以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 購物
商品櫃區及其通道區為限。但不含位
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

之懸浮微粒(PM10)



-巡查檢驗
定期檢測-定期檢測

-自動監測設施



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規範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規範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內 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量測室

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業。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業
 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以下簡稱公告場所）應於

規定之一定期限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測，並定期公布規定之 定期限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測，並定期公布
檢驗測定結果。

 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 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
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之自動監測設施，
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
值，以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

TSI-7575 室內空氣品質採樣



公告場所檢驗測定數目表
A＜

2,000M2
2,000M2＜

A≦5,000M2
5,000M2＜

A≦15,000M2
15,000M2＜

A≦30,000M2 A＞30,000M2
, , , ,

每增加400
M2

增加1點

每增加500 M2

增加1點

每增加625 M2

增加1點，不得
少於25點

每增加900 M2

巡查
檢驗

至少5點
增加1點

(累進統計) (累進統計) 少於25點
(累進統計)

增加1點，不
得少於40點
(累進統計)不得少於25點 (累進統計)

至少10點 至少25點 不得少於25點
或至少40點

定期
檢測

至少1個點 至少2個點 至少3個點 至少4個點

真細
菌

經指定應定期檢測場所每1,000M2設置1點
但其樓地板面積有超過2,000M2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

菌
但其樓地板面積有超過 , 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 得減半計算應

設置自動監測設施數目，且減半計算後數目至少2點以上

連續
經指定應設置場所每2,000M2設置1台感應元件(設備)

但其樓地板面積有超過4 000M2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 得減半計算應
連續
監測

但其樓地板面積有超過4,000M2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
設置自動監測設施數目，且減半計算後數目至少2台以上



自動監測設施自動監測設施
 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汰換、更新、校正及資料保存方式均有關自動 測設施之汰換 更新 校 及資料保存方式均

詳列於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中。



公告場所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改善期
間需於入 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間需於入口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

圖片來源：
http://news.ltn.com.tw/photo/life/breakingnews/1
8 86184869_1，
http://udn.com/news/story/7266/605363‐
%E9%86%AB%E9%99%A2%E3%80%81%E5%A4%
A7%E8%B3%A3%E5%A0%B4%E3%80%81%E5%9C
%96%E6%9B%B8%E9%A4%A8‐9 9 9 4
6%E5%9C%B0%E7%A9%BA%E6%B0%A3%E5%93
%81%E8%B3%AA%E4%B8%8D%E5%90%88%E6%
A0%BC



這則新聞報導有誤!!
大買家和榮總都有因室內空品不合格而需要改善 但在時限內都有大買家和榮總都有因室內空品不合格而需要改善，但在時限內都有
改善完成，所以沒有開罰~
由這則錯誤的報導，顯示室內空氣品質的缺失，在新聞過度渲染下，由這則錯誤的報導 顯示室內空氣品質的缺失 在新聞過度渲染下
可能會影響該場所的聲譽。



-設置/資格
職責-職責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條 文 說 明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九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置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以下簡稱專

公告場所維持良好之室內空氣
品質，有賴經訓練並取得合格
證書之專責人員，依室內空氣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以下簡稱專

責人員)，依前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
畫，執行管理維護。

證書之專責人員，依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持續執行管
理維護。畫 執行管理維護

前項專責人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資格，並經訓練取得合格證書。

前二項專責人員之設置、資格、訓練、合
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10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機構10處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機構
 北區

央大學 技術 究院 安 衛生管 學會 台灣 中央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學會、台灣
產業服務基金會

 中區
 弘光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台灣環保科技研究發展協會

 南區
 崑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 科技大學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專責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第十三條)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訂定、檢討、修正及執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監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設備或措施之正常運作，並向場所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提供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及管理之建議。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監督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驗測
定之進行，並作成紀錄存查。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公布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
自動監測結果。

其他有關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相關事宜。

 什麼是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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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八條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據
以執行，公告場所之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其室內空氣品質時，該計畫內容
應立檢討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內容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細則第六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細則第六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之基本資料。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基本資料。
四 公告場所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之基本資料四、公告場所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之基本資料。
五、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規劃。
七 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七、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撰寫

共8頁 共20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下載網址：http://iaq.epa.gov.tw/indoorair/page/12_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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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所名稱 公 所編 請公告場所名稱及公告場所編號請見：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法源依據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11條第一款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本辦法規定設置專責人員時，

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公（勞）、健保資應檢具專責人員合格證書、設置申請書及同意查詢公（勞）、健保資
料同意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之內容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資料 (公告場所資料)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資料 (公告場所資料)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個人資料 (專責人員

資料)
 基本資料
 受訓合格證書
 勞保卡影印本 勞保卡影印本
 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請與環保署公
告的『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告的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之第一批公告場所』相同

目前公告場所為第一批，故：目前公告場所為第 批 故：
a.依據103年01月23日第一批公告
b.公告場所列管生效日期：103年7月1日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請注意：
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
理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依本辦法設置之
專責人員應為直接受僱於公告場所之現職員
工，除依第二條規定共同設置者外，不得重
複設置為他公告場所之專責人員。 」，故
需檢附其勞保證明，以證明該員工直接受雇需檢附其勞保證明 以證明該員工直接受雇
於該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勞保卡申請方法 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圖片來源‐http://www.i‐
part.com.tw/diary/diary_viewpage.php?o=2224105&d=384 圖片來源‐ http://www.iaq‐monitor.com/newslist_20.html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文件撰寫指引



文件備查方式

• 本文件中各項相關資料，請公告場
所義務人確認 並於本文件格式所所義務人確認，並於本文件格式所
附之封面右上方虛線方框中，加蓋
公司(總公司或分公司責任機關)、公司(總公司或分公司責任機關)
機關(構)、學校及其負責人或代表
人印章。

• 本文件填寫訂定完成後毋須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報或審查，但本文件應
妥善保存 提供直轄市 縣 市妥善保存，提供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稽查時查閱。

公告場所義務人填寫訂定完成本文• 公告場所義務人填寫訂定完成本文
件後，應據以執行，並依本文件中
相關表單進行維護管理，及於不同相關表單進行維護管理 及於不同
週期辦理各項管理措施檢視，並填
報執行結果，以落實公告場所室內
空氣 質維護改善 作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工作。





公告場所名稱及地
址基本資料表址基本資料表
請依據「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請依據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附表一
之「公告場所名稱」所對應內容
填寫填寫。

請依據「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之第 批公告場所 附表二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附表二
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之建
築物，填寫建築物名稱及地址。築物 填寫建築物名稱及地

狀況1：管制空間具有獨立門牌號碼的不
同幢（棟）建築物。

請以地圖標示公告場所之
座落建築物相對位置。 同幢（棟）建築物

狀況2：具有相同門牌號碼的不同幢（棟）
建築物時，則分別填入不同建築建築物時 則分別填入不同建築
物的名稱與相同的地址。



公告場所名稱及
地址基本資料表地址基本資料表
• 本表之相關欄位，應依公

本法相關條文所稱「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係指依法經逐批公告之公告
場所其應負相關行政義務行為責任者，即依 • 本表之相關欄位，應依公

告場所義務人最新資訊填
寫。

本法第6 條第1 款至第11 款規定之行業對象
且經逐批公告者，其提供室內場所從事營業
或辦公行為之公司、機關（構），為本法之
行政義務主體。

本欄位填入依法申請登記時所
載之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及職
• 本法規範行政義務主體之

對象，可能為公告場所建
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

行政義務主體 載之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及職
稱，無相關規定者，則填入公
司董事長、機關首長或學校校
長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須依個案予以認
定。

長。

依「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之第 批公告場所• 依本法相關規定，公告場

所義務人應履行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事

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附表一之「地址」，如為
公告場所從事營業或辦公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事

項，其應負之行為責任範
圍，以其場所公告類別之

之所在位置，則本欄位免
填；如為公告場所對象之
分公司或機關（構）所屬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
空氣污染物項目為限。

分公司或機關（構）所屬
部門，則本欄位請填寫該
分公司或機關（構）之位
置（地址）資料。置（地址）資料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
責人員基本資料表責人員基本資料表

• 有關專責人員設置規定，場所經
公告後1 年內完成設置至少1 人
以上(含)，該專責人員應為直接以上(含)，該專責人員應為直接
受僱於公告場所之現職員工，且
需經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機關（構）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
除依設置管理辦法第2 條第2 款
規定得共同設置外，該專責人員

依據設置管理辦法第10 條規定，
專責人員參加在職訓練，或參加
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規定得共同設置外，該專責人員

不得重複為其他公告場所之專責
人員。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訓練相關課
程等繼續教育，可記錄於本欄位。

• 公告場所設置專責人員時，其義
務人應依設置管理辦法第11 條
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定。



附件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影本影本



附件二：公告場所置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專責人員核定文件理專責人員核定文件
• 公告場所設置專責人員時，其義務人

應依設置管理辦法第11 條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 申請表請至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
網]下載。





公告場所樓地板面積基本資料表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 以計算應受本法規範之室內樓地板面積•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以計算應受本法規範之室內樓地板面積
大小。

依「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附表二規定，請按所屬「場所公告類別」填寫「管
制室內空間」之內容。

室內樓地板面積係指
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
內空間，全部或一部
分經公告應受列管者，
其樓地板面積總合稱
之，亦即管制室內空

請注意 該樓層之受 間所投影之樓地板平
面之面積總數，但不

請注意：1.該樓層之受
管制室內樓地板面積
的總和，要與（二）

包括露臺、陽（平）
臺及法定騎樓面積。

（ ）
室內樓地板面積相同。

請參照本文件之「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基
本資料表」中「(四)座落建築物」欄位，依序
填寫公告場所受管制室內空間範圍之座落建築填寫公告場所受管制室內空間範圍之座落建築
物名稱及樓層



附件三：附件三：
公告場所管制室內
空間平面圖影本

通
風

人員密度過高
風
不
佳

人員
抱怨

人員密度過高

人員密度過高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
性基本資料表性基本資料表
•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建築物特

性資料 若公告場所之管制室性資料。若公告場所之管制室
內空間座落在於不同幢（棟）
建築物，每幢(棟)建築物需另頁( )
填寫。

• 建築物特性選項的定義，請參
考（配合）「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第8 12頁第8-12頁。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主要構造
項目 建築物特性選項

(一)主要構造
□木造 □磚造□鋼筋混凝土結構(RC)  □鋼骨結構(SC)

 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物，勾選該建築物主要構造。

( )主要構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SRC)  □其他＿＿＿＿＿＿＿＿＿

 參考建築法第8 條規定，建築物主要構造為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
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 鋼骨結構（SC）

1.木造：指使用木質建築材料構
造之建築物。

2.磚造：指使用磚、水泥等建築

（ ）

2.磚造：指使用磚 水泥等建築
材料構造之建築物。

3.鋼筋混凝土結構（RC）：指通
過在混凝土中加入鋼筋、鋼筋

鋼筋混凝土結構（RC）
過在混凝土中加入鋼筋、鋼筋
網、鋼板或纖維所構成之建築
物。

4 鋼骨結構（SC） 指完全使用4.鋼骨結構（SC）：指完全使用
鋼材結構所構成之建築物。

5.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SRC）：
合 筋 SRC 鋼骨+鋼指結合鋼骨與鋼筋混凝土的結

構形式所構成之建築物。
SRC = 鋼骨+鋼
筋混凝土的混和
構造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外牆屬性
項目 建築物特性選項

(二)外牆屬性
□木牆 □磚牆 □金屬板牆 □鋼筋混凝土牆(RC 牆)  □浪板外牆
□輕質混凝土板牆(ALC板) □中空水泥板牆□玻璃帷幕牆(二)外牆屬性 □輕質混凝土板牆(ALC板) □中空水泥板牆□玻璃帷幕牆
□金屬帷幕牆 □其他＿＿＿＿＿＿＿＿ □不瞭解外牆建構屬性

• 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物，勾選該建築物外牆屬性。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物 勾選該建築物外牆屬性
• 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2款規定，外牆係指建築物外

圍之牆壁。
1.木牆：指使用木質建築材料構造。
2.磚牆：指使用磚、水泥等建築材料構造。

金屬板牆：指使用複層金屬板製作3.金屬板牆：指使用複層金屬板製作。
4.鋼筋混凝土牆（RC 牆）：指在混凝土中加

入鋼筋、鋼筋網、鋼板或纖維所構成。
5.浪板外牆：指使用浪板製作。
6.輕質混凝土板牆（ALC 板）：指高溫高壓

蒸汽養護輕質混凝土板（ALC 板）。蒸汽養護輕質混凝土板（ALC 板）
7.中空水泥板牆：指使用水泥板製作之中空。
8.玻璃帷幕牆：指使用玻璃材料製作之結構。 鋁包板＋玻

璃帷幕9.金屬帷幕牆：指使用複層金屬板製作。 璃帷幕

ALC 板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窗戶檢視
項目 建築物特性選項

(三)窗戶檢視
□窗戶型式為可開啟 □窗戶實際使用狀態為開啟之設定
□其他型式或使用狀態□其他型式或使用狀態＿＿＿＿＿＿＿＿＿＿＿＿＿＿＿＿＿

• 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物，勾選管制室內空間區域之窗
戶型式及其使用狀態。戶型式及其使用狀態。

• 建築物之窗戶配置及型式設計，與通風、採光有關;建築之空調換氣型式也
會因窗戶位置及開啟或關閉之狀態，而影響室內通風換氣量及氣流分佈狀會因窗戶位置及開啟或關閉之狀態 而影響室內通風換氣量及氣流分佈狀
態。相關資訊可作為場所未來改善管理室內空氣品質之參考。

 窗戶型式：窗戶為可開  窗戶實際使用狀態： 窗戶型式：窗戶為可開
啟，其功能是使室內與
室外空氣具有相連通狀
態。窗戶型式分為可開

窗戶實際使用狀態：
如填選「窗戶型式為
可開啟」者，請檢視
場所內窗戶實際使用態。窗戶型式分為可開

啟型式或窗戶僅為採光，
無法開啟。如場所同時
具有可開啟與不可開啟

場所內窗戶實際使用
為開啟或關閉狀態。
如上班時段為開啟窗
戶狀態 請填選「窗具有可開啟與不可開啟

之窗戶者，請填選「窗
戶型式為可開啟」，但

戶狀態，請填選「窗
戶實際使用狀態為開
啟」，反之，則不要

僅供緊急逃生窗，則不
要填選。

填選。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空調系統設置位置及型式
項目 建築物特性選項項目 建築物特性選項

(四)空調系統

□設置於易清潔維護位置□具有維修或維護人孔

□中央空調系統(四)空調系統
設置位置及型
式

□中央空調系統
□中央空調箱(AHU)    □送風盤管單元(FCU)

□個別空調系統
□窗型冷氣機□分離式冷氣機□箱型冷氣機□窗型冷氣機□分離式冷氣機□箱型冷氣機

• 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
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 水冷式箱型冷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
物，勾選空調系統型
式。

水冷式箱型冷
氣機示意圖

式

• 建築物常依其室內空
間規模設計空調系統

送風盤管空調系統示意圖

間規模設計空調系統
型式。不同空調系統
型式之系統維護管理
原則相似 般空調原則相似，一般空調
系統型式依組裝方式
與熱交換能力，區分與熱交換能力 區分
為中央空調系統及個
別空調系統。

中央空調箱空調配置示意圖



不同空調型態CO2分布2

中央空調

獨立空調
S：分離式

中央空調
FCU：水冷式
AHU：氣冷式

W：窗型
B：箱型

使用中央空調CO2有8.7%
超標風險，應定時打開門窗製造 使用獨立空調系統場所中，CO2超標風險，應定時打開門窗製造
對流，通風換氣減少CO2累積或加
裝外氣引入設備等。

使用獨立空調系統場所中，CO2
超標者7.8%多為分離式與箱型冷氣

62



公告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建築裝修
項目 建築物特性選項

最近裝修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裝修日期已超過三年 可免填

(五)建築裝修

□裝修日期已超過三年，可免填
□裝修日期未超過三年

裝修部位：於管制室內空間範圍 □內部； □外部(五)建築裝修
裝修面積： 平方公尺 (1 坪=3.3058 平方公尺)
裝修單元：□天花板；□地面；□牆面；□其他
裝修建材：□全部使用綠建材；□部分使用綠建材；□非使用裝修建材 □全部使用綠建材 □部分使用綠建材 □非使用

綠建材

• 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物，填寫裝修日期，若裝• 依據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所座落建築物，填寫裝修日期，若裝
修日期已超過3年，則免填後續欄位。建築物裝修日期未滿3年者，
請續填其裝修部位、裝修面積、裝修單元及裝修建材等。請續填其裝修部位 裝修面積 裝修單元及裝修建材等

• 建築物室內裝修所使用之裝修、塗裝材料等，可能含有揮發性有機
物或甲醛等污染物質。若選用綠建材，其揮發性有機物或甲醛之逸
散情形可減輕，但裝修面積大小亦與揮發性有機物逸散程度有關。
本欄位資料可協助場所進行室內空氣品質維護或改善評估參考。



公告場所特定活
動基本資料表動基本資料表
•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建築物•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建築物

特定活動。若公告場所之管
制 室 內 空 間 座 落 於 不 同 幢
（棟）建築物，每幢（棟）
建築物需另頁填寫。

• 本表填寫之建築物區域範圍，
包含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
間及所在建築其他室內場所間及所在建築其他室內場所，
以瞭解該建築物室內特定活
動可能影響室內空氣品質情
形，提供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污染源分析與改善評估參考。



公告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室內燃燒及排氣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建築物內設置停車場或其他燃油作業區域
□室內設置吸菸室(區)

(一)建築物內燃燒作業
（行為）種類

□室內設置吸菸室(區)
□建築物內設有餐飲區或使用瓦斯燃燒作業區域
□建築物內具焊接或錫焊等作業
□其他燃燒作業或行為，請說明：
□室內無燃燒作業及行為(以下項目(二)免填)

(二)建築物內燃燒作業 □具獨立隔間或區隔性空間□具獨立排氣設施(二)建築物內燃燒作業
區域隔間與排風現
況

□具獨立隔間或區隔性空間□具獨立排氣設施
□具外氣引入口 □具負壓功能設備
□無以上情形者 □其他情形說明：

• 部分室內場所用途，如美食街、室內停車場及從事焊接作業等，可參考勞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易產生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活動，應視其性質採取
密閉設備 局部排氣裝置 整體換氣裝置或其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其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
使其不超過勞工活動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之規定。

針對停車空間 廚房 消防排煙及地下樓層 可參考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 針對停車空間、廚房、消防排煙及地下樓層，可參考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
採取通風設施。

•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禁止於室內場所吸菸。如旅館、商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禁止於室內場所吸菸。如旅館、商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
眾消費室內場所設置室內吸菸室時，應符合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而室內吸菸
室應為呈負壓環境且具高換氣量，但因人員進出時，易導致污染物散逸問題。



公告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影印機/事務機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具獨立隔間或區隔性空間 □具獨立排氣設施(三)影印機或事務機作
業區域隔間與排風現況

□具獨立隔間或區隔性空間 □具獨立排氣設施
□具外氣引入口 □具空氣清淨設備
□具負壓功能設備 □無以上情形者 □其他情形說明：

• 影印機或事務機等設施，可能產生懸浮微粒、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臭氧等
污染物質，致影響室內空氣品質。此等設施之數量、使用頻率，對於室內污染物質 致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此等設施之數量 使用頻率 對於室內
空氣品質可能產生不同程度影響。

• 空氣清淨機之使用，可輔助降低局部範圍之室內粉塵或粒狀污染物質濃度，空氣清淨機之使用 可輔助降低局部範圍之室內粉塵或粒狀污染物質濃度
但應注意濾材功能及定期更換以維持效能，惟其使用仍無法取代換氣設備
之功能。另外，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建議及
美國環境保護署 i l i 說明 室內臭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說明，室內臭
氧濃度偏高會造成人員呼吸系統疾病，例如室內常使用之靜電集塵設備、
臭氧機、影印機或高壓產生設備，可能會衍生臭氧問題，建議於室內使用臭氧機 影印機或高壓產生設備 可能會衍生臭氧問題 建議於室內使用
相關設備時應具有適當管理措施。



公告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垃圾放放置及化學品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垃圾收集貯存於室外 □具加蓋型式垃圾桶(箱)
(四)垃圾收集貯存管理

圾收集貯存於 外 具加 式 圾桶(箱)
□具有獨立空間及排氣設施 □無以上情形者
□其他情形說明：

• 垃圾收集貯存管理方式，為影響室內空氣品質因素之一，垃圾易衍生微生
物孳生問題，間接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具獨立隔間或區隔性空間□具獨立排氣設施

(五)化學品儲存或化學
作業區域

□具獨立隔間或區隔性空間□具獨立排氣設施
□保存良好無逸散或外漏情形□化學品清楚標示MSDS
□清潔消毒用品或化學品皆無傾倒或未加蓋等狀況
□清潔或消毒用品具有獨立場所管理□無以上情形者□清潔或消毒用品具有獨立場所管理□無以上情形者
□其他情形說明：

室內場所之化學品儲存方式或從事化學作業 可能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例• 室內場所之化學品儲存方式或從事化學作業，可能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例
如清潔、消毒用品或有機溶劑之貯存方式。



公告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其他事項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具消防緊急排煙系統 □室內環境具有植栽
□室內環境有豢養寵物 □室內環境具石棉或玻璃纖維等建築材料
□室內環境具有個人或家用空氣清淨機

(六)其他事項

□室內環境具有個人或家用空氣清淨機
□室內環境具有臭氧機、靜電集塵設備或高壓產生器(例如負離子產
生機器)
□室內空調系統冷卻流體管線無冷凝現象或冷凝區域下方具有水盤□室內空調系統冷卻流體管線無冷凝現象或冷凝區域下方具有水盤
□無以上情形者
□其他情形說明：

• 室內場所之建材或使用特性，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產生不同程度影響，需記
錄建築材料、使用設備等。錄建築材料、使用設備等。



公告場所換氣系
統基本資料表統基本資料表
• 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建築物換本表填寫公告場所之建築物換

氣系統。若公告場所之管制室
內空間座落不同幢（棟）建築
物內 每幢（棟）建築物需另物內，每幢（棟）建築物需另
頁填寫。

管制室內空間包含不同樓層時• 管制室內空間包含不同樓層時，
各樓層亦需另頁填寫，若不同
樓層使用同一換氣系統或採用樓層使用同 換氣系統或採用
共同主機，只需填寫1 份。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換氣系統型式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空氣引入與排出皆為機械式 □ 空氣引入為機械式，排出採自然通風
(一)外氣換氣
系統型式

□空氣引入與排出皆採自然通風
□空氣引入採自然通風，排出為機械式
□無外氣換氣裝置(以下項目（一）至（六）免填)□無外氣換氣裝置(以下項目（ ）至（六）免填)

 機械通風：利用機械設備強制引入
室外空氣至建築物內 或將建築物

 自然通風：利用風力換氣、溫差效
應及氣體擴散等方式 促使建築物室外空氣至建築物內，或將建築物

內依機械設備運作方式，歸類為機
械引入與機械排出二種型式，並配

應及氣體擴散等方式，促使建築物
內部及外部之氣流自然流動，但採
用全自然通風時，需特別考慮空間

合採用自然通風換氣。 大小及通風開口面積等相關條件。



自然通風
室外 境 影響室內空氣 質的 鍵室外環境是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關鍵

周遭環境因素 周遭環境因素



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

露天燃燒、廟宇、拜香

圖片來源：http://www.ca.ntpc.gov.tw/27;DATA_ImgAndArticle/Details/20
http://www.donkon.org/content/26



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

交通廢氣
加油站
工業廢氣工業廢氣
建築工地

等……等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換氣系統型式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二)機械式外 □獨立外氣引入 □獨立外氣空調箱
氣引入型式 □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 □其他型式說明：

 獨立外氣引入 具獨立的室外空氣引入口 以機械式送風方式將外氣送 獨立外氣引入：具獨立的室外空氣引入口，以機械式送風方式將外氣送
入室內，可採直接送入室內或以接風管方式送入室內各使用區域。此方
式之引入空氣未進行溫度或溼度調整。式之引入 氣未進行溫度或溼度調

 獨立外氣空調箱：具獨立的室外空氣引入口，外氣經過濾裝置後，進行
溫度、濕度調整，再以機械式送風方式將外氣送入室內，並可採直接送溫度 濕度調 再以機械式送風方式將外氣送入 內 可採 接送
入室內或以接風管方式送入室內各使用區域。

 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具獨立的室外空氣引入口，可利用機械式送風外氣引入與 調箱混合 具獨 的 外 氣引入 可利用機械式送風
系統或空調箱之送風機，使外氣經外氣引入口進入空調箱內，且該空調
箱尚有室內回風口。部分設備型式，其外氣可流經過濾裝置，並與回風
空氣混合後 藉由空調箱進行溫度 濕度調整 送入室內空氣混合後，藉由空調箱進行溫度、濕度調整，送入室內。

 其他型式：非屬前述三種型式者，請填寫說明。



不同季節CO2比較‐外氣引入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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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 外氣換氣系統型式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換氣系統型式

外氣引入與空調箱混合型式示意圖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出入風口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三）換氣設
□設置於易清潔維護位置 □鄰近外氣引入口無常見污染源

（三）換氣設
備出入風口位置
及型式（可複選）

□具有維修或維護人孔 □防雨水潑入功能
□防鳥進入功能 □無特殊型式
□其他型式說明：□其他型式說明 ＿＿＿＿＿＿＿＿＿＿＿＿＿＿＿＿＿＿＿＿＿

• 一般外氣引入口位置需考量現場人員可進行維護、檢修與清潔等條件，另
需注意與戶外污染源之距離、防止雨水潑入空調或外氣供風系統及避免鳥需注意與戶外污染源之距離、防止雨水潑入空調或外氣供風系統及避免鳥
類進入等情形。

• 常見污染源距離限制：若安裝位置鄰近污染源產生或排出口，則易使污染常見污染源距離限制：若安裝位置鄰近污染源產生或排出口 則易使污染
物進入室內環境，影響室內空氣品質。外氣引入口位置與常見污染源需有
適當距離，例如汽車燃燒排氣產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
化物 粉塵或揮發性有機物等污染物質 參考美國冷凍空調學會規範化物、粉塵或揮發性有機物等污染物質，參考美國冷凍空調學會規範
（ASHRAE 62.1, 2013），建議外氣引入口應距離車道、馬路或停車場1.5
公尺以上，有關與其他常見污染源之最小距離建議值。公尺以上 有關與其他常見污染源之最小距離建議值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出入風口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過濾方式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四)外氣過濾方式 □水洗過濾系統 □化學過濾網 □織布或不織布濾網(四)外氣過濾方式
(室外側)(可複選）

□水洗過濾系統 □化學過濾網 □織布或不織布濾網
□無外氣過濾裝置□其他方式說明：＿＿＿＿＿＿＿＿＿

(五)外氣過濾方式 □化學過濾網 □織布或不織布濾網(五)外氣過濾方式
(室內側)(可複選)

□化學過濾網 □織布或不織布濾網
□無外氣過濾裝置 □其他方式說明：＿＿＿＿＿＿＿

引入室外空氣時 應注意室外空氣可能含有其他污染物質 為確保引入空氣• 引入室外空氣時，應注意室外空氣可能含有其他污染物質，為確保引入空氣
之品質，通常會於換氣系統鄰近外氣引入口區域，裝置水洗過濾設備、化學
過濾網、不織布濾網等過濾設施。過濾網 不織布濾網等過濾設施

 水洗過濾設備：使用水洗過濾將外氣流經灑水或噴霧系統，降低其所含之
水溶性污染物。水溶性污染物。

 化學過濾網：使用化學過濾可降低外氣所含之有機污染物質或特定氣體污
染物質，常見氣體過濾方法是以活性碳、沸石等吸附劑為主要組成。化學染物質 常見氣體過濾方法是以活性碳 沸石等吸附劑為主要組成 化學
過濾網具有一定吸附量，需定期更換，避免該化學過濾網吸附量已達飽和，
反而變成污染源。

 其他方式：其他過濾設備之材質或設施，如尼龍格網、泡棉過濾網、金屬
濾網或靜電集塵設施（ESP）等，請依實際使用情形填寫。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過濾方式

織布或不織布濾網 此濾網為最常被採用之類型 主要功織布或不織布濾網：此濾網為最常被採用之類型，主要功
能是過濾空氣中粒狀污染物，其效能分類可參考美國冷凍
空調協會通風過濾網移除效率之測試規範（ASHRAE 空調協會通風過濾網移除效率之測試規範（ASHRAE 
52.2，參見表3），或歐盟通風過濾網移除效率之測試方法
( ) 但這兩種移除效率等級分類定義有所差異 織(EN 779)，但這兩種移除效率等級分類定義有所差異。織
布或不織布濾網之常見型式為摺式及袋式，所示規範對濾
網網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於室內配送方式
項目 特定活動情形選項

□擴散型
1. 出風口至配送管之間

□具有風機□不具有風機
2. 於出風口或配送管2. 於出風口或配送管

□具有自動可調式風門□不具有自動可調式風門
3. 室內天花板隔間
□有相連通□無相連通(六)引入外氣於

室內配送方式

□有相連通□無相連通
4. 中央空調箱或送風盤管

□入風口銜接風管或軟管 □其他方式說明
□具有其他循環或送風設備□不具有其他循環或送風設備□具有其他循環或送風設備□不具有其他循環或送風設備

□風管強制分布型
1. 出風口至配送管之間

□具有風機□不具有風機
2. 出風口之風門
□自動可調式 □固定或手動可調式 □不具風門□自動可調式 □固定或手動可調式 □不具風門

引入外氣於室內配送方式為擴散型及風管強制分布型兩種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於室內配送方式
擴散型：

指將室外空氣直接由戶外引入或藉由外氣輸送總承引入室指將室外空氣直接由戶外引入或藉由外氣輸送總承引入室
內，未使用風管強制輸送分布於各室內使用區域。
此類型須檢視以下使用情此類型須檢視以下使用情：
 (1)室內外氣出風口至配送管之間是否具有風機。
 (2)出風口或外氣配送管之間是否具有自動可調式風門。
 (3)室內天花板上方無隔間，外氣可在該共通環境區域內擴散與流動則可視為

相連通區域。相連通區域

 (4)為提高外氣在室內環境可有效且快速擴散，多會採用輔助循環送風設
施，也可利用送風盤管或中央空調箱等設施之入風口設計與規
劃，將被輸送至室內外氣可快速且有效分配至各室內使用區域。

擴散型室內配送示意圖



公告場所換氣系統基本資料表‐外氣於室內配送方式
風管強制分布型：
指室外空氣直接由戶外引入或藉由外氣輸送總承引入室指室外空氣直接由戶外引入或藉由外氣輸送總承引入室

內，於室內具有風管強制輸送分布，或搭配中央空調箱之
輸送風管將外氣輸送至各室內使用區域。輸送風管將外氣輸送至各室內使用區域。

室內風管強制分布型常因輸送風管壓力差異，導致各室內
使用區域供氣量不同 故可利用加裝送風機 改變出風口使用區域供氣量不同，故可利用加裝送風機、改變出風口
尺寸大小、風管管徑或風門調整，以控制輸送至各室內使
用區域之供氣量。用區域之供氣量。

外氣輸送風管之出風口不具有風門 外氣輸送風管之出風口具有手動可調式風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理措施表
 本表包含三個部分，其工作範圍以管制室內空間為主，另包含同一

樓層之空調系統及室內 室外環境等區域樓層之空調系統及室內、室外環境等區域。
 若公告場所之管制室內空間分布在不同樓層或不同幢（棟）建築物

內 則依每 樓層或每幢（棟）建築物情形填寫本表 若不同樓層內，則依每一樓層或每幢（棟）建築物情形填寫本表，若不同樓層
或多幢（棟）建築物共同使用空調送風主機或系統，則只需要填寫
1 份。1 份

 填寫本表時，可整合既有設備或系統檢查表單，但檢視之工作項目
不得少於本表所定內容，各工作項目例行性維護管理之週期如下：不得少於本表所定內容 各工作項目例行性維護管理之週期如下：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
管理措施表管理措施表

（一）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維護管理
1.室內環境維護管理
室內積水問題，易造成設備損壞及微生物

滋生。滋生

請注意冬天窗台結露及室內木質裝潢蛀
時，或鐵製品鏽蝕等問題。

室內空調送風設備維護管理2. 室內空調送風設備維護管理
對於不同型式之空調系統，於室內可能具

有外氣排出口、排氣進氣口、空調回風口
及空調出風口等，而定期檢視送風或排風
系統，主要係為排除影響送風量之因子及
避免送風系統成為污染源。

3.室內廁所環境維護管理
此類具有臭味或容易導致污染產生之環

境 需安裝局部排風設備 以降低臭味及境，需安裝局部排風設備，以降低臭味及
避免污染物散佈於室內環境。通常廁所區
域會加裝排風設備以呈現負壓環境，進而
抑制臭味擴散至其他室內環境，或部分廁抑制臭味擴散至其他室內環境，或部分廁
所區域採用直接對外之開口或窗戶，提高
通風及換氣量以降低臭味。



室內環境積水或滲水所殘留水漬情形 窗台冷凝問題室內環境積水或滲水所殘留水漬情形 窗台冷凝問題

木質裝潢蛀蝕情形室內建材孳生黴菌及牆面壁癌



空調
系統

空調入風口檢視
系統
冷卻
盤管
髒污髒污
情形

空調系
統冷卻
盤管髒盤管髒
污情形

中央空調箱或送風盤管系統空調出風口及空
調回風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
管理措施表管理措施表

（二）冷卻水塔與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1 冷卻水塔維護管理1.冷卻水塔維護管理

確保冷卻水塔正常運作，並定時檢查是
否有無汙泥；青苔沉積或阻塞。

2. 外氣進氣口維護管理

戶外環境與空氣品質會隨氣候而改變，戶外環境與空氣品質會隨氣候而改變
並造成外氣換氣系統之進氣口髒污或過
濾裝置損壞，因此設置外氣引入之位
置，需適當規劃，以利未來執行清潔維
護管理及環境檢視工作。

常見外氣進氣口會加裝防雨及防止異物
進入之格網 需定期施行清潔與維護進入之格網，需定期施行清潔與維護，
入阻塞，則易造成外氣引入不足。



常見冷卻水塔結構體外觀常見冷卻水塔結構體外觀

冷卻水塔分散水盤阻塞及冷卻水溢流
冷卻水塔之貯水池內藻類
孳生情形



冷 水 境維護 佳情
冷卻水塔產生水霧情形

冷卻水塔周圍環境維護不佳情形

冷卻水塔附著髒污及漏水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
及管理措施表

（三）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三）空調送風系統維護保養
 本工作項目是針對空調系

統、換氣通風系統、空氣清統 換氣通風系統 空氣清
淨設備及其所對應之電力設
備、必要安全防護及其他附
屬設施 進行定期檢修與保屬設施，進行定期檢修與保
養之管理措施。

 填寫本表時須在表格中填入 填寫本表時須在表格中填入
維護日期及備註說明，如斷
路器或磁開關是否定期檢查
維護，並填入實際施行日
期，並以「某電氣技術人員
或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進行或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進行
維護或檢查」備註說明。

 未安裝本表之裝置或設備未安裝本表之裝置或設備
時，得於欄位之相對應「備
註」中，填寫無此設施或不
適用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本表須填寫巡查檢驗的巡檢點、開始本表須填寫巡查檢驗的巡檢點 開始
時間、結束時間和檢測濃度值，巡檢
點至少須包含公告場所管制室內空間，
並於平面圖標註與編號。巡檢點標號並於平面圖標註與編號。巡檢點標號
需與本表巡檢點及室內空間平面圖對
應一致。

通
風
不

人員密度過高

不
佳

人員人員
抱怨

人員密度過高

人員密度過高人員密度過高



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
變措施表變措施表
• 公告場所義務人應於訂定本文件時，建

立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流程，
並建議可組織管理小組，可包含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權責主管單位及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權責主管單位及
其他相關專業單位等，共同提出該應變
措施。

• 有關改善應變措施方式，可能會因公告
場所之建築物特性、特定活動情形、換
氣系統設備等基本條件不同，而有差異，氣系統設備等基本條件不同 而有差異
於本法並未規範室內空氣污染源改善方
法。常見改善應變措施，主要為移除影
響室內空氣品質之污染源，其次可加強響室內空氣品質之污染源，其次可加強
通風換氣（例如打開窗戶、使用抽風或
排風扇、增加空調系統換氣率）或限制
進出人數 人員疏散等進出人數、人員疏散等。



-各類型公共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類別 場所特色 常見問題

1. 依其規模，地區性圖書
館多使用箱型冷氣及自
然通風，大型圖書館則
使用中央空調形式 以

1. 一般閱覽區室內空氣品質多屬優良，惟於考季閱覽室使用量大，
易出現室內CO2累積，人員抱怨等現象。

2. 圖書館多使用自然通風形式，其濕度易受室外影響，室內圖書眾
多 易為室內真菌滋生之汙染源

圖書館

使用中央空調形式，以
FCU形式為主。

2. 閱覽室於考季為尖峰使
用時段，使用人員多且

多，易為室內真菌滋生之汙染源。
3. 空調維護工作多委外進行，且受限於年度經費編列，以致無法立

即解決缺失。
4. 使用箱型冷氣之場所，冷氣機維護不周，其濾網、鰭版多有灰塵使

使用時間長。
3. 圖書館閱覽室多位於地

下室。
4 圖書眾多。

使 冷 冷 機維護不周 其 版 有灰
累積的現象。

5. 使用中央空調形式之場所，空調的出風以及回風口相當接近有可
能會使冷房效果大打折扣。

6 由於閱覽室多位於地下室 加上未引入適當量之新鮮外氣 導致4. 圖書眾多。 6. 由於閱覽室多位於地下室，加上未引入適當量之新鮮外氣，導致
多項室內汙染物累積使濃度升高。

一般閱覽區室內空氣品質多屬
優良 惟於考季閱覽室使用量優良，惟於考季閱覽室使用量
大，易出現室內CO2累積，人
員抱怨等現象。

空調維護工作多委外進行，且受
限於年度經費編列，以致無法立
即解決缺失。



圖書館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圖書館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圖書館閱覽室多位於地下室，
易有受潮 通風不良之現象易有受潮、通風不良之現象，
污染物易累積於室內。

天花板因潮溼而產生天花板因潮溼而產生
壁癌現象



圖書館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圖書館影印機（影印機）
為 室 內 甲 醛 、 VOCs 或為 室 內 甲 醛 VOCs 或
PM10/PM2.5 的 污 染 源 ， 建
議集中管理，並設置獨立議集中管 並設置獨
空 調 系 統 加 以 隔 離 （ 下
圖）。

獨立抽風扇

）

印表機設置於開放空間



圖書館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圖書館書籍眾多 許多空圖書館書籍眾多，許多空
間可能舖設地毯或木質地
板 若室內濕度控制不板，若室內濕度控制不
當，很容易有黴菌滋生。

藏書豐富

壁癌現象

地毯



KTV巡檢概況 (以二氧化碳巡檢式儀器進行檢測)( )

溫度 相對溼度 CO 在場人

台中某KTV巡檢結果

巡檢點 溫度
(℃)

相對溼度
(%)

CO2

(ppm)
備註 在場人

員數目
室外 31.9 66.4 420 16:15

該類型場所多為密閉
空間，且多數無外氣
供應系統，二氧化碳室外

1樓櫃台前 23.6 52.9 512 2+3
B1櫃台前 23.2 67.3 953 2+2
前區走道 105 107間 23 9 69 3 1021 2+1

供應系統，二氧化碳
濃度因人群的關係，
很容易就超標。

前區走道 105，107間 23.9 69.3 1021 2+1
107包廂內 23.7 68.4 1067 2+1
B1輕鬆吧前 24.2 69.7 922 2+12
113包廂內 23.1 60.2 778 2
113外 22.5 76.5 848 2+1
119，121間走道 22.7 76.5 766119 121間走道 22.7 76.5 766
123包廂前 22.5 77.9 652
125前走道 22.9 83.3 730
116 117間走道 23 8 65 7 1176116，117間走道 23.8 65.7 1176
101，102前 23 68.9 910
室外 30.3 81.1 426 17:30

溫度普遍偏低



KTV巡檢概況 (以二氧化碳巡檢式儀器進行檢測)
台中某KTV巡檢結果，分別於不同天進行檢測，一日為B1包廂客滿，2樓包廂沒有客
滿，另一日則反之，可發現在無外氣引入的狀況下，二氧化碳濃度受人群密度影響很
大。

巡檢點 溫度
(℃)

相對溼
度(%)

CO2

(ppm)
備註 在場人

員數目
室外 33 3 63 7 405 有燃燒金紙

巡檢點 溫度
(℃)

相對溼
度(%)

CO2

(ppm)
室外 34.3 57.4 438

大。

室外 33.3 63.7 405 有燃燒金紙
1樓入口右側樓梯前 24 59.5 630 2+3
1樓入口左側樓梯前
(沙發區)

23 63.5 710 4+1

室外 34.3 57.4 438
1樓入口右側樓梯前 21.5 73.5 850
1樓入口左側樓梯前
(沙發區)

69.4 22 763
(沙發區)
1樓107前 22 65.3 760 近廚房 2

B1 002包廂前 21.6 71.1 1250 無出風口，
僅口風

(沙發 )
1樓107前 21.7 70.5 749

B1 002包廂前 22.7 68.6 777B

1 B1輕鬆吧前 21.9 68.4 1225
B1 007，008間 21.7 67.4 1122 有出風口
B1 009前 21.7 73.2 887 氣滯區

B1輕鬆吧前 22.9 69.3 951
B1 007，008間 21.6 72.5 822
B1 009前 21.5 75.3 750

1
包
廂
客 013，012中間 21.6 72 729

005包廂前 21.7 68 1356 2+3
203前 20.9 69 710 有菸味 2

013，012中間 21.2 74.6 724
005包廂前 22.6 68.6 767
203前 22.5 66.5 998

客
滿

22樓廁所前 20.9 69.9 646 2
204包廂內 21.3 84.5 582 2
2樓輕鬆吧 20.7 71.8 723 2
212 211前 20 7 85 4 496 2

2樓廁所前 22.2 66.1 1023
204包廂內 - - -
2樓輕鬆吧 22.9 62.8 788

2
樓
包
廂

212，211前 20.7 85.4 496 2
2樓輕鬆吧前走道 20.5 76.6 704 2

212，211前 24.1 56.9 991
2樓輕鬆吧前走道 23.2 61.5 788
008包廂 21.3 70.7 782

廂
客
滿



KTV巡檢概況巡檢概況
該類型場所多附設餐飲服務(輕鬆吧)，
供客人取餐 可能會有潛在的生物性汙供客人取餐，可能會有潛在的生物性汙
染問題。

該類型場所廚房多與歡唱空間位於同區
域，若空調無適當區隔，易產生一氧化
碳汙染問題。碳汙染問題



KTV巡檢概況
該類型場所清潔活動頻繁，清
潔多使用清潔劑。

該類型場所廁所多為開放
式，且多設有芳香劑，易
產生生物性汙染及TVOC產生生物性汙染及TVOC
汙染。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htmlp q p g



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http://www iaq org tw/， 06‐2759198， tsieq@iaq org twhttp://www.iaq.org.tw/ 06 2759198 tsieq@iaq.org.tw



弘光科技大學‐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訓練班

歡迎團體報名 另有優惠 歡迎團體報名，另有優惠。
 105年年開課日期：

 105/07/30‐08/06(週末班)
 105/09/07‐09/09(密集班)105/09/07 09/09(密集班)

 聯絡方式：
04 26318652*4018 04‐26318652*4018

 E‐mail: iaqthk@gmail.com 
 林小姐



弘光科技大學訓練班報名網址
https://record niet gov tw/Voucher/wFrmRecent aspxhttps://record.niet.gov.tw/Voucher/wFrmRecent.aspx
(環訓所)

圖片來源: http://blog.jges.ntpc.edu.tw/blog/blog/37


